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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

115年臺中市醫療院所癌症防治獎勵計畫 

壹、 計畫背景 

根據衛生福利部十大死因統計，自民國 71年起，癌症即為全國死因第一位，

113年台灣共 5萬 4,032人死於惡性腫瘤，另依國民健康署公告最新(112年)癌

症登記報告顯示，癌症新發人數為 13萬 8,051人，顯示癌症對國人健康造成相

當大的威脅。 

早期發現及早治療在癌症防治中最為重要，根據本市 114 年癌症篩檢成效

分析顯示，其中醫療院所篩檢量所佔比例分別為：子宮頸癌篩檢達 99%、大腸癌

篩檢達 97%、口腔癌篩檢達 99%，而乳癌篩檢則完全由醫療院所執行服務，顯示

醫療院所在篩檢服務量的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 

有鑑於醫療院所在癌症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，醫院政策及院內人員的積極

態度對癌症篩檢成效有顯著的影響。爰此，期望透過本獎勵計畫，傳達本局對

癌症篩檢工作之重視，也藉此鼓勵癌症防治績優醫院及人員，以期提升癌症篩

檢服務量能及加強個案邀約、陽追能力。 

貳、 計畫目的 

鼓勵本市醫療院所積極推動癌症篩檢及陽性個案追蹤，提升民眾篩檢可近

性及便利性，以達到早期篩檢、早期發現、早期治療之目的。 

參、 獎勵內容 

一、 實施對象 

（一） 加入 115年全方位癌症防治策進計畫及癌症防治品質精進計畫醫

院（以下簡稱癌品醫院）。 

（二） 本市乳房 X光攝影認證機構。 

（三） 提供預防保健癌症篩檢服務之非癌品計畫醫院及基層診所。 

二、 計算方式 

以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、口腔癌篩檢追蹤系統及癌

症醫療品質管理考核資訊系統之數據為主，追溯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算，

各院所成績統計截至 115年 12月 16日為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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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執行方式 

依本市推動癌症篩檢之醫療院所層級分組，並分為「癌品計畫醫療

院所類」及「非癌品計畫醫療院所類」共 2 類競賽，各組獎勵方式如下。 

（一） 癌品計畫醫療院所類： 

1. 獎勵對象：本市癌品醫院。 

2. 獎項內容：依不同癌別及篩檢、陽追項目設置獎項(如表 1)，並

依獎項定義給予獎勵。 

表 1、 癌品計畫績優醫療院所獎項一覽表 

項

次 

業

務

類

別 

獎勵項目 定義 組別 

獎勵方式 

獎牌 
獎勵

額度 
商品卡 

1 

篩

檢

類 

乳癌篩檢 

乳房攝影認證機

構完成「45-69歲

2年以上未做乳癌

篩檢」之服務量最

高者。 

備註: 與醫院所在地相同

篩檢率需大於 80% 

醫學中心組 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20,000 

區域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12,000 

地區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6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10,000 

2 大腸癌篩檢 

各醫院組別完成

「50-74歲 2年以

上未做大腸癌篩

檢」之服務量最高

者。 

醫學中心組 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20,000 

區域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12,000 

地區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6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1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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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業

務

類

別 

獎勵項目 定義 組別 

獎勵方式 

獎牌 
獎勵

額度 
商品卡 

3 
子宮頸癌 

篩檢 

各醫院組別完成

「30-69歲 3年以

上未做子宮頸癌

篩檢」之服務量最

高者。 

醫學中心組 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6,000 

區域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2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8,000 

地區醫院組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8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4 口腔癌篩檢 

30 歲以上有嚼檳

榔（含已戒檳榔）

或吸菸民眾接受

口腔癌篩檢之服

務量，依其量高低

排序，各組服務量

最高者。 

醫學中心組：服務量至

少需達 3,000案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6,000 

區域醫院組：服務量至

少需達 1,500案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2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8,000 

地區醫院組：服務量至

少需達 500案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8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5 
陽 

追 

類 

乳癌陽追 

績優獎 

達成乳癌篩檢陽

性個案完追率前 3

名。 

篩檢服務量須達到 3,000

案，方能列入完追率排序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6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5,200 

傑出獎 

(第 3名) 
1 3,800 

6 

子宮頸癌 

陽追 

績優獎 

各組達成子宮頸

癌陽性個案完追

率最高者 1名。 

各組篩檢服務量須達到

訂定目標，方能列入完追

率排序： 

醫學中

心組 

(第 1名) 

1 6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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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
業

務

類

別 

獎勵項目 定義 組別 

獎勵方式 

獎牌 
獎勵

額度 
商品卡 

➢ 醫學中心組≧5,000案 

➢ 區域醫院組≧3,000案 

➢ 地區醫院組≧2,000案 

區域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5,200 

地區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3,800 

7 

大腸癌 

陽追 

績優獎 

各組達成大腸癌

陽性個案完追率

最高者 1 名。 

各組篩檢服務量須達到

訂定目標，方能列入完追

率排序： 

➢ 醫學中心組≧5,000案 

➢ 區域醫院組≧3,000案 

➢ 地區醫院組≧1,000案 

醫學中

心組 

(第 1名) 

1 6,000 

區域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5,200 

地區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3,800 

8 

口腔癌 

陽追 

績優獎 

各組達成口腔癌

陽性個案完追率

最高者 1 名。 

 

各組篩檢服務量須達到

訂定目標，方能列入完追

率排序： 

➢ 醫學中心組≧2,000案 

➢ 區域醫院組≧1,000案 

➢ 地區醫院組≧300案 

醫學中

心組 

(第 1名) 

1 6,000 

區域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5,200 

地區醫

院組 

(第 1名) 

1 3,800 

合計 32 313,6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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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、癌品計畫績優醫療院所分組一覽表 

醫院組別 醫院 家數 

醫學中心組 
臺中榮民總醫院、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、中國醫藥
大學附設醫院 

3 

區域醫院 

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

法人台中慈濟醫院、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

院、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、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

院、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、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、

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、國軍臺中總醫院附

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

醫院、澄清綜合醫院、亞洲大學附屬醫院 

12 

地區醫院 

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、長安醫院、中國醫

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、賢德醫院、烏日澄清

醫院、國軍臺中總醫院中清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

處、聯安醫院、臺安醫院雙十分院、醫療財團法人正

德癌症醫療基金會佛教正德醫院 

9 

癌品醫院 

癌症防治品質精進

計畫 

李綜合醫療社團法人大甲李綜合醫院、長安醫院、中

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台中東區分院、國軍臺中總醫院

中清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烏日澄清醫院、賢德

醫院、臺安醫院雙十分院、聯安醫院、醫療財團法人

正德癌症醫療基金會佛教正德醫院 

9 

癌品醫院 

全方位癌症防治 

策進計畫 

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、臺中榮民總醫院、中山醫學

大學附設醫院、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、光

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、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

人台中慈濟醫院、亞洲大學附屬醫院、澄清綜合醫院

中港分院、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、衛生福利部豐原醫

院、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、仁愛醫療財團法人

大里仁愛醫院、國軍臺中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

處、澄清綜合醫院、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

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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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非癌品計畫醫療院所類： 

1. 獎勵對象：未加入癌品計畫之醫院及診所。 

2. 獎勵內容：依不同癌別設置獎項(如表 3)，並依獎項定義給予

獎勵。 

表 3、非癌品計畫醫療院所獎項一覽表 

項次 獎勵項目 定義 

獎勵方式 

獎牌 
獎勵

額度 
商品卡 

1 乳癌篩檢 

非癌品醫院之乳攝醫療院

所之乳房攝影認證機構完

成「45-69 歲 2年以上未做

乳癌篩檢」之服務量最高者

2名。 

備註: 與醫院所在地相同篩檢率需

大於 80%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1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12,000 

2 子宮頸癌篩檢 

醫院完成 30-69 歲子宮頸

癌 3年未作篩檢量，取前 2

名。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診所完成 30-69 歲子宮頸

癌 3 年未作篩檢量，取前

10名。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傑出獎 

(第 3名) 
1 3,600 

優選獎 

(第 4-10 名) 
7 2,000 

3 大腸癌篩檢 

醫院完成 50-74歲大腸癌 2

年未作篩檢量，取前 2 名。 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診所完成 50-74歲大腸癌 2

年未作篩檢量，取前 10名。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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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獎勵項目 定義 

獎勵方式 

獎牌 
獎勵

額度 
商品卡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傑出獎 

(第 3名) 
1 3,600 

優選獎 

(第 4-10 名) 
7 2,000 

4 口腔癌篩檢 

依各醫療院所完成 30歲以

上有嚼檳榔（含已戒檳榔）

或吸菸民眾接受口腔癌篩

檢之服務量，取前 10名。 

卓越獎 

(第 1名) 
1 8,000 

菁英獎 

(第 2名) 
1 6,000 

傑出獎 

(第 3名) 
1 3,600 

優選獎 

(第 4-10 名) 
7 2,000 

合計 36 152,800 

備註: 

一、 子宮頸癌陽追(抹片異常已做切片率%) 

➢ 分母: 抹片異常(陽性)定義：診斷結果為 05、06、07、08、09、10、

11、12、13、15、16、17、18 

➢ 分子: 抹片異常已做切片定義：抹片採檢日後 180天內有一筆切片 

二、 各獎項須達篩檢服務量及陽性個案追蹤評比設定之標準，依篩檢率高

低排序，取成績績優獎勵，如醫療院所之篩檢服務量及陽性個案追蹤

率相同時，則再以篩檢服務數量及陽性個案數排序。若未達評比設定

之標準，獎項得予從缺。 

肆、 預期效益 

一、 提升本市醫療院所對癌症篩檢工作的重視。 

二、 鼓勵本市醫療院所積極投入癌症防治業務。 


